
新 安 县 南 李 村 镇 李 挂 路 道 路

改 建 工 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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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: 新安县南李村镇人民政府

乙方: 河南智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

施工合同
甲方：（发包方）新安县南李村镇人民政府

乙方：（承包方）河南智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

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结

合本工程的具体情况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以下承包合同，从而确

定甲乙双方间的责、权、利关系，共同遵守合同约定执行，优质、高

效、快速、安全的完成本工程。

第一条 工程概况

（一）工程名称：新安县南李村镇李挂路道路改建工程

（二）工程地点：李村社区—韦庄村

（三）合同签订地点：南李村镇人民政府

(四）工程内容：施工总承包，对原有部分混凝土道路进行提升、

改建加宽至 6.5 米后，铺设 8cm 厚沥青混凝土路面，长 5.0567 公里

（工程量详见工程施工图纸）。

第二条 工程期限：根据双方协商，工程期限 30日历天，自 2024

年 11 月 27 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26 日止，若发生了不可预见或

不可抗力时，工期顺延。

第三条 工程质量：乙方根据甲方提供的图纸及资料进行施工，

确保工程质量，工程验收时，应按图纸和国家验收标准执行。

第四条 工程价款结算与付款方式；工程合同价为人民币（大写）：

肆佰壹拾肆万玖仟伍佰叁拾陆元整，（小写）：4149536.00 元，最终



以新安县财政局决算评审价格为准。

结算方式：按工程进度付款，工程交工经甲方验收合格后至 70%，

财政决算后按评审价格付款至 100%。

本工程不收取履约保证金，不收取质量保证金。

第五条 双方责任

（一） 甲方责任

1、 甲方指定位置施工。

2、 甲方派代表在工地进行技术、质量监督、检查。

3、 由于甲方原因造成乙方施工机械，运输车辆误工或停工，甲

方应负责机械停置台班费及相应的实际损失，并相应顺延工期。

4、 工程竣工后，甲方应组织专门人员进行验收。

（二） 乙方责任

1、乙方根据甲方指定的位置进行施工。

2、 乙方应按照图纸、编制的施工方案严格组织施工。

3、 乙方应严格遵照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，加强施工现场的安

全管理，如发生安全事故应由乙方负担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4、 乙方应合理组织施工人员、机械车辆调配和材料供应，保证

工程顺利按期完工。

5、 乙方应服从甲方工地代表的统一指挥。

6.在施工过程中地方关系由乙方负责协调，产生的一切费用乙方

承担。

7.本工程质量保证期一年。




